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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初，钟艳（化名）在网上认识一
名叫“小彬”的男子，该男子自称在派出所工作，
而钟艳正好碰到一朋友借钱不还，于是求助于小
彬。小彬告诉她，他可以找派出所的人帮忙要过
来。于是，钟艳将自己的姓名与电话告知小彬。

12月11日，钟艳接到小彬的电话，说他准备
调动工作急需钱用想借3万元，被钟艳婉言拒绝。

又过了几天，小彬约钟艳到自己家中，指着

一些警用制服和装备对钟艳说：“放心，我是警
察不会骗你的，借你的钱很快就会还上，你
可以先拿我老婆的身份证做抵押。”说着往
钟艳的手中塞了一张身份证。钟艳看了看，
身份证上的女人名叫张丽。钟艳想，有个当
警察的朋友以后有什么事也能方便些，于
是到银行取出4000元美金交给小彬，捎带
着还给了他几条好烟。

一男子冒充警察诈骗钱财，
不到3个月从女网友手中骗取人
民币35万余元。但他没想到，因
为网上一则关于他“醉酒驾车男
子假冒警督呵斥民警”的报道
（本报曾报道）让自己露了馅。
昨日，犯罪嫌疑人郭红彬被管城
区检察院批捕。 晚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张芳 李燕萍

上网一搜，我才知道
你是个很有名的假警察

感觉同事认识的“警察”不对劲，两口上网搜“郑州 郭红彬”
新闻出来了：醉酒驾车男子假冒警督呵斥民警

缓刑期间
还在骗人钱财
管城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

干警李燕萍发现，犯罪嫌疑人郭
红彬冒充人民警察骗取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这一行为同时
触犯了招摇撞骗罪和诈骗罪两
个罪名，属于想象竞合犯（亦称
想象数罪，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
危害行为，而触犯两个以上数个

罪名的犯罪形态）。如果按照诈骗
罪来定罪，犯罪嫌疑人将在10年以
上量刑。如果按照招摇撞骗罪来定
罪，量刑幅度将为 10年以下，而这

对骗取钱财35万元的郭红彬来说，显然
是过于宽纵了。按照想象竞合犯从一
种重罪处断的原则，管城区检察院最终
以涉嫌诈骗罪对郭红彬批准逮捕。

在办案过程中，李燕萍还发现郭红
彬曾经被判处过缓刑。在郭红彬醉酒
驾驶的事件被报道出来后，已经有被害
人闻讯到公安机关报案，证实了郭红彬
曾冒充市公安局政治部民警，以能给被
害人儿子调动工作为由，骗取了被害人
现金8000元的犯罪事实。此外，缓刑判
决是于2009年12月7日做出的，而郭红
彬第一次骗取钟艳钱财是在 2009年 12
月 11日，属于在缓刑期间重新犯罪，应
该加重处罚，同时还应撤销缓刑，将前
罪和后罪实行数罪并罚。

2010年2月的一天，郭红彬来到钟艳家，正
赶上钟艳的同事张兰（化名）一家三口来家里做
客。席间，郭红彬不时地接听手机，谈话的内容
都和公安局办案有关，还不停地炫耀自己人脉
广泛。临走时，郭红彬提出想借张兰的私家车
用几天，张兰的丈夫没同意。

郭红彬走后，张兰夫妇越想越不对劲，“派

出所的领导没车开？”二人便试着上网查了
一下此人信息，当输入“郑州 郭红彬”几个
字后，“醉酒驾车男子假冒警督呵斥民警”等
一连串标题映入眼帘。张兰急忙拨通了钟
艳电话。

原来，郭红彬2009年11月因醉酒驾车撞坏
一家加油站财物被公安机关处理。当时他身穿

警服，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省公安厅干部，且随行
的人证实他平时一直都穿警服。

经公安机关调查，郭红彬根本不是警察，他
只是通许县城关镇的一个农民。钟艳如梦初
醒，赶紧拨打了举报电话。

案件很快侦结，郭红彬被公安机关以招摇
撞骗罪向管城区检察院移送审查逮捕。

之后，钟艳和小彬就成了好朋友。小彬经
常带着朋友到钟艳家里吃饭，甚至女儿放假了
就住在钟艳家中，钟艳从小彬女儿口中得知他
的真名叫郭红彬。

一次，两人开车行至郑开大道时，郭红彬把
车停在路边指着附近一座开发中的小区对钟艳
说：“这块地是我姐夫开发的，价钱很便宜，我要
了 3套，其中就有你的一套。”钟艳听后很是感
动，觉得郭红彬真够意思。

可是没过多久，钟艳就又接到了
郭红彬的电话，说他为了买那3套房子
挪用了单位的100多万元公款，年底单
位要查账，他还差 11万元没有补上。
钟艳就分3次给了郭红彬8.5万元。之
后，郭红彬总是以各种名目向钟艳借
钱：调动工作借了1万美金，姐姐买房借了2万美
金……钟艳仔细一算，不到3个月时间，郭红彬
从她这里借走了35万余元人民币。

网上认识个“警察”

不到3个月“借钱”35万余元

这是本报2009年 11月 9日
的报道。当时，郭红彬（中）醉酒驾车撞坏
一家加油站财物，还假冒警督呵斥民警。


